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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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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联动的新形势下,准确评估碳关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是防范和化

解外部产业链风险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构建碳关税冲击下的价值链核算分解框架,系统评估欧盟碳关税对中

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欧盟碳关税在抑制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向第三方市场

的出口转移,呈现出明显的贸易抑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碳关税实施将导致中国和欧盟贸易陷入“双损”困境,
随着碳关税覆盖范围的扩大,作为进口方的欧盟贸易增加值损失较之中国更为严重;碳关税会显著削弱中国钢

铁、水泥、电力和交通运输等高碳行业的 GVC分工地位,且碳关税对中国 GVC前向参与度的抑制作用远大于

GVC后向参与度;碳关税会降低高碳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削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但对低碳

行业的影响相对有限;若欧美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中国的贸易损失将会进一步放大,中国采取针对性碳补

贴的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碳关税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为考察碳关税的冲击与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
在实践层面为我国相关部门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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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与“双碳”战略全面深化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转型已从环境治理议

题跃升为重塑全球经济竞争力、强化产业韧性的核心引擎.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
作为串联世界经济活动和碳排放流动的关键载体,已成为各国争夺绿色竞争优势的战略领域,深刻影

响着世界经贸格局的再平衡[１].与此同时,气候治理与贸易政策的联动正不断加速全球价值链分化

重组,导致绿色低碳转型成本的全球分配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在国际贸易政策波动加剧、地缘政治冲

３３１



突频发以及绿色壁垒持续加高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国际气候博弈变得更为复杂.为了达成«巴黎协

定»设定的目标,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不断推出新的环境管制措施,
将气候政策与贸易利益相挂钩,通过单边施加外部惩罚的方式,企图将全球碳减排成本转嫁到发展中

国家,并强化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２０２３年５月,欧盟正式推出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CBAM),
以补充«欧洲绿色新政»中的“Fitfor５５”减排一揽子计划.CBAM 通过对出口到欧盟商品中的隐含

碳排放征收额外关税来实现欧盟境内外碳价的平衡,进而维护欧盟本土产业的竞争力.２０２３年１０
月１日,欧盟宣布CBAM 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首个碳关税落地实施.２０２５年１０月,欧盟通过«碳
边境调整机制(CBAM)综合法案»,拟将碳关税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化工、塑料及部分下游制成品.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CBAM 把气候问题扩大到贸易领域,不仅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色彩,也对

气候治理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既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大国① ,也是欧盟最大的

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长期高度依赖欧盟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

者,已成为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共轭环流”的核心枢纽[２].碳关税的实施势必对中国

出口及全球价值链参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全球价值链的断裂与重构.在气候政策与

贸易政策加速联动的新形势下,如何准确评估欧盟碳关税对中国经济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冲击? 此

外,欧美等发达国家碳关税的合流之势又将会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何种影响? 中国应如何有

效应对碳关税带来的挑战?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构建了碳关税冲击下的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框架,以
期测度欧盟碳关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碳关税冲击下的三国贸易

一般均衡模型,系统论证了欧盟实施碳关税所引致的贸易效应,并进一步考虑了中国可能采取的政策

措施,为理解碳关税政策的传导路径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第二,与已有总量贸易层面的研究不

同,本文将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纳入统一框架,系统考察欧盟碳关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冲击,
突破了传统总量贸易层面研究的局限性,为精准防范和化解产业链外生冲击提供了较为有力的经验

证据.第三,本文系统刻画了欧盟碳关税在分阶段、分行业中的异质性影响,并评估了发达国家组成

碳关税同盟以及中国采取应对措施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为理解新一轮“碳关税—政策反制”博弈的复

杂传导机制提供了更为完整、可量化的证据链.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研究聚焦于碳关税,主要围绕其有效性与经

济效应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关于碳关税的有效性问题.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壁垒,碳关税的核心机

制是通过将本国碳减排压力与成本转嫁至境外以实现境内外碳价的平衡.现有研究表明,碳关税

在解决碳泄漏方面效率低下,不仅难以有效推动全球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反而可能激化国际贸易

摩擦,加剧全球南北经济发展的失衡[３].二是关于碳关税经济效应的评估.现有研究主要依托以

GTAP模型为代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碳关税仅能

为征税国的部分高碳行业提供有限的保护,并且会对其出口部门造成显著损失[４][５].同时,碳关

税会通过抬高征税国消费者的成本,致使征税国和被征税国双方贸易竞争力和福利水平整体下

降[６].亦有部分研究认为,欧盟碳关税的加征虽然会对中欧贸易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程

度相对有限[７].
第二类研究聚焦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 GVC核算体系的构建,二是影

响 GVC分工变动的外生因素.在核算体系方面,随着 GVC分工的深化,传统总量贸易统计已难

以准确反映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实质,并且在揭示世界贸易格局时会产生严重的

误导性[８].为此,Koopman等(２０１４)基于投入产出框架系统测度了各国的 GVC参与度与分工地

位[９].王直等(２０１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国家与部门层面完整的价值链分解体系[１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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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对 GVC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链长及位置等核心指标进行了系统刻画[１１][１２].随着全球价

值链核算体系的完善,学者们尝试将 GTAP模型与 GVC分解框架相结合,使得 GTAPＧGVC模型

能够从增加值来源视角解析总贸易流中的增值构成[１３][１４][１５].在影响 GVC分工变动的因素方面,
已有文献分别从人工智能、FTA 规则、贸易摩擦等多个视角探究了各类外生冲击对 GVC分工的

影响[１６][１７][１８].
梳理上述文献可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在全球产业链风险陡升的背景下,如何准确测

度欧盟碳关税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及价值链的连锁效应,已经成为我国防范外部产业链风险的迫

切需求.第二,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串联世界经济活动和碳排放流动的关键载体,现有研究仍囿于

总量贸易视角来分析碳关税的经济效应[１９],既难以准确反映以 GVC为基础的真实贸易利得关系,
更无法揭示和刻画“碳价→成本→价值链分工”传导链条,极易对贸易格局和政策效果形成误判.
第三,现有研究普遍依赖主观税率设定,忽视了不同行业隐含碳差异以及 CBAM 不同实施阶段的

影响[５][７],更未能回应欧美碳关税合流之势对中国价值链的潜在冲击,故而难以进行较为贴合现

实的政策效应评估.鉴于此,本文将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纳入统一框架,通过构建碳关税冲击下

的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系统评估欧盟 CBAM 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以及中国采取应对措施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以期为精

准识别和化解产业链外生风险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三、欧盟碳关税政策背景梳理

(一)CBAM 适用范围与征税方式

CBAM 适用于未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ＧETS)的第三国或地区向欧盟出口的货物,第一

阶段覆盖水泥、钢铁、电力、铝、氢和化肥六大行业或相关产品,具体产品范围则依据«商品名称及编码

协调制度»界定.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为过渡期,其间进口商无需缴费,仅履行报告义务.过渡期结

束后,欧盟将逐步削减免费配额,并将CBAM 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交通运输、炼油、有机化学品等

其他行业,目标是于２０３０年前覆盖EUＧETS所涵盖的所有商品.
根据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立法提案»,碳关税通过清缴 CBAM 证书的形式征收.

CBAM 证书价格为当周EUＧETS配额在拍卖平台上的收盘价平均值,每吨超额排放需购买一张证

书.若申报人在原产国已支付碳价,可申请等额抵免.欧盟自２００５年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其配额

(EUAs)约有９０％通过欧洲能源交易所(EEX)分配,期货交易主要在欧洲气候交易所进行.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受全球气候政策收紧与能源结构转型推动,欧盟碳价持续攀升,EUA均价从１６．４８欧元/吨/CO２e

图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４年中国受CBAM影响的行业(产品)出口额及相应占比

注: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

上升至８４．６３欧元/吨/CO２e,其间一

度突破１００欧元/吨/CO２e,且预计仍

将保持上行趋势② .
(二)受欧盟碳关税影响的中国

产品

从中欧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欧

盟的出口以机电产品、医疗物资、机械

器具及家具为主;欧盟对中国的出口

集中于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化工品.
如图１所示,在CBAM 首批覆盖的钢

铁、水泥、化肥和铝等四个行业或相关

产品中,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总体保持

稳定,２０２０年的短暂回落则主要受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２０２４年,中国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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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出口总额为５２２６亿欧元,其中钢铁、水泥、化肥和铝等四个行业或相关产品对欧盟的出口分别为

１６１．０１亿欧元、４．６９亿欧元、２．１４亿欧元和３８．８９亿欧元,合计出口占比为３．９６％.随着后期欧盟

CBAM 征税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预计到２０３０年,碳关税将覆盖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绝大多数产品.

四、理论分析

本文借鉴丁纯和曹雪琳(２０２４)的研究思路,在 GTAP模型假定基础上构建一个简化的三国一般

均衡模型,并进一步引入被征税国(中国)的政策反应机制,以刻画碳关税冲击下的贸易效应与均衡

调整[７].
(一)基本假设

假设世界由欧盟(A)、中国(B)和第三国(C)共三个国家(地区)组成,每国(地区)仅生产一种同

质可贸易品,且不考虑运输成本,一国总供给等于国内需求与出口之和:

QSc,i＝qdsc,i＋∑
r≠i
qxsc,i,r (１)

式(１)中,QSc,i为i国商品c的总供给,qdsc,i为私人部门、企业、政府和投资者对国内商品的需求

总量,∑
r≠i
qxsc,i,r为i国出口至r国的总出口量.进一步地,全球市场出清条件为:

∑
i＝A,B,C

QSc,i＝ ∑
i＝A,B,C

QDc,i (２)

式(２)中,QDc,i为i国对商品c的总需求,价格通过内生调整实现市场出清.

１．消费者行为

遵循 GTAP模型假定,国家j的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CDE形式:

Uj＝Uj qAj,qBj,qCj( ) ,U′＞０,U″＜０ (３)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
i＝A,B,C

Pijqij＝Yj (４)

式(４)中,Pij为j 市场上来自i国商品的价格(含关税),Yj为j 国总收入.对qij求一阶条件

可得:

U′qij( ) ＝λjPij (５)
式(５)中,λj 为拉格朗日乘子,代表收入的边际效用.式(５)表明,不同来源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

其价格乘以收入的边际效用.

２．生产者行为

假定i国的生产者总成本随产出增加而单调递增:

Ci yi( ) ＝ciyi＋
d
２y２

i,ci＞０,d＞０ (６)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按边际成本定价:

Pi＝C′iyi( ) ＝ci＋dyi (７)
(二)碳关税引入与价格传导

考虑欧盟(A)对中国(B)和第三国(C)的进口产品征收从价碳关税τ,即τBA ＞０,τCA ＞０,中国产

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到岸价格可表示为:

PBA＝PB １＋τBA( ) (８)
根据 GTAP模型的标准设定,欧盟市场的总消费可表示为三国(地区)产品的CES聚合函数:

QA＝ ∑
i∈{A,B,C}

αiq
σ１
σ

iA
( )

σ
σ１ (９)

式(９)中,Armington替代弹性σ＞１,用以衡量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αi 为份额

参数,反映消费者对不同来源商品的偏好,且满足∑
i
αi＝１.对应的价格指数为:

PA＝ ∑
i＝A,B,C

αiP１σ
iA( )

１
１σ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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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效用最大化条件可得各来源商品的需求函数:

qiA＝αi
PA

PiA

æ

è
ç

ö

ø
÷

σ

QA (１１)

对式(１１)取对数并微分得:

dlnqiA＝ σdlnPiA＋σdlnPA＋dlnQA (１２)
假设短期内欧盟总消费量QA 保持稳定,且价格指数PA 变化较小,则有:

dqBA

qBA
≈ σ

dPBA

PBA
(１３)

式(１３)表明,欧盟商品市场价格每上升１％,欧盟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将下降σ％.商品替代弹

性σ越大,碳关税对进口的抑制作用越强.碳关税提高了中国商品在欧盟市场的价格,易证得:

dqBA

dτBA
＝ σ

qBA

PBA
×
dPBA

dτBA
＜０ (１４)

命题１:欧盟征收碳关税将推高进口价格,抑制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产生贸易抑制效应(Trade
suppressioneffect).若碳关税税率提高或覆盖产品范围扩大,中国出口降幅将更为显著.

若中国对欧盟出口受阻并转向第三国(C)市场,C国市场需求同样满足 Armington条件:

qBC＝αBCQC
PBC

PC

æ

è
ç

ö

ø
÷

－σ

(１５)

式(１５)中,PBC未受碳关税直接影响,B国(中国)为了维持出口市场份额将增加对 C国的出口.
故而,B国出口增加,导致相对价格PBC下降,需求qBC上升.同理,易证得:

dqBC

dτBA
＞０ (１６)

命题２:欧盟征收碳关税将导致B国(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减少,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增加,
产生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Tradediversioneffect).

(三)引入中国碳补贴政策后的均衡分析

进一步考虑被征税国对欧盟碳关税政策作出反应.假定中国对受 CBAM 影响的出口产品实施

针对性碳补贴,以缓解企业绿色转型的压力.设单位产品补贴率为s,则有效离岸价格(FOB)调
整为:

Ps
B＝PB １ s( ) (１７)

此时中国产品在欧盟市场的到岸价格为:

Ps
BA＝PB １ s( ) １＋τBA( ) (１８)

对式(１８)关于s求导,并结合 Armington需求函数的弹性表达式,通过链式法则可得:

dqBA

ds ＝ σ
qBA

Ps
BA

􀅰dPs
BA

ds ＝σ
qBA

１ s
(１９)

同上,易证得:

dqBA

ds ＞０ (２０)

命题３:B国(中国)实施碳补贴可有效降低企业出口成本,部分抵消碳关税的负面冲击,产生明

显的政策对冲效应.

五、研究设计

(一)GTAP模型方案设定

GTAP模型是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大型 CGE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贸易与能源等领域的研究.
第１１版 GTAP数据库共提供了５个参考年份(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年)的时间

序列数据,覆盖了全球１４１个国家及９６．４％的人口,并基于最新国际数据改进了碳排放核算.本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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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Walmsley等(２０１２)的动态递归方法对数据库进行更新[２０],以覆盖碳关税的政策实施期.具体操

作包括三个步骤,首先,通过修改 GTAP模型闭合(Closure)的方法将实际 GDP转化为外生变量,将
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其次,利用各国 GDP、人口、资本存量、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等变量的

增长率对数据库进行预估至２０３０年.其中,各国 GDP和人口预测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 WorldEconomicOutlook数据库,各国资本存量、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的预测数据则

来自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 EconMap数据库,关税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的 WITS数据

库.最后,为了保持数据库的均衡性和数据的可靠性,我们利用各国(地区)的最新经济数据对数据库

进行校正.
在区域划分上,本文选取了与中欧双方经贸往来最为紧密的第三方伙伴国(地区),分别是美国、

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加拿大、东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最终合并为１０个区域.部门设定

方面,本文重点聚焦于受CBAM 影响较大的行业或相关产品,如钢铁、水泥、铝、电力及化工等.鉴于

GTAP数据库的部门分类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将化肥以及未来拟纳入CBAM 征税范围的基础化学

品等相关产品统一归并至“化工产品”部门,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政策覆盖范围及其行业关联特征.在

此基础上,本文将CBAM 第二阶段的拟征税行业及中欧贸易占比最大的机电产品进行单独划分,最
终整合为１４个产业部门③ .进一步地,根据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立法提案»中关于碳关税

的不同实施阶段,并结合欧盟EUA交易拍卖的价格,我们共设置了６种模拟情景(见表１).
　表１ 碳关税的情景方案设定

情景方案 具体设定

欧盟CBAM 第一阶段方案
情景１:基于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立法提案»,将欧盟碳关税第一阶段覆盖的钢铁、水
泥、铝、电力及化工产品等行业的碳关税设定为８５美元/吨/CO２e

欧盟CBAM 第二阶段方案

情景２:２０２６年CBAM 正式实施后,欧盟将减少EUA配额,碳关税设定为１００美元/吨/CO２e
情景３:欧盟碳关税覆盖范围扩大至交通运输和炼油等行业,碳关税设定为１００美元/吨/CO２e
情景４:CBAM 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对欧盟所有进口产品均征收１００美元/吨/CO２e碳关税

发达国家碳关税同盟方案
情景５:假设除欧盟外,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已经建立碳市场的发达国家依据同样的税
收方案分别向世界其他国家各行业产品征收碳关税,碳关税设定为１００美元/吨/CO２e

中国主动应对方案
情景６:在情境５基础上,中国采取主动应对措施,对被征税行业给予１５美元/吨/CO２e的碳补
贴④ ,以降低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经济负担,对冲CBAM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碳关税等值税率的计算

本文采用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我国对欧盟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２１].
在该框架下,部门总产出等于该部门产品的中间消耗与最终需求之和,即:

X＝A×X＋Y (２１)
进一步可转换为:X＝(I A)１×Y＝B×Y (２２)
式(２１)(２２)中,A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B 为Leontief逆矩阵,X 和Y 分别为总产出与最终需求

列向量.将碳排放作为卫星账户嵌入投入产出表,可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用于测算贸易隐含碳:

Emi＝f
︿
×X＝f

︿
×(I A)１×Y (２３)

式(２３)中,Emi为碳排放向量,f
︿
为各部门的直接排放强度向量,其元素fk

︿
代表部门k 单位产出

所产生的碳排放,由此可得出各部门的隐含碳排放强度el:

el＝∑
n

k
f

︿
k×Bkl (２４)

由于 GTAP模型无法直接采用碳关税从量税进行冲击,本文参考栾昊和杨军(２０１４)的做法,将
碳关税由从量税转化为从价税[２２].设欧盟碳关税的从量税税率为t美元/吨/CO２e,中国l部门商品

出口欧盟的到岸价值为VCIFl,VMSBl 为中国l部门商品进入欧盟的市场价值(包含进口关税),即

VCIFl×tms＝VMSBl;关税强度为中国出口商品在欧洲的市价与其到岸价的比率,通过调整碳关税

强度,以使超额征税的部分相当于碳关税总额,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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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SBl×tm
︿
sl＝t×VCIFl×el (２５)

式(２５)中,tms为进口关税强度,tm
︿
sl 为欧盟l部门碳关税征收所引致的进口关税强度变动率.

因此,碳关税的从价税税率可表示为:

tm
︿
sl＝

t×VCIFl×el

VMSBl
(２６)

(三)GTAPＧGVC模型链接

进一步,将模拟前后的 GTAP数据集转换为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T)[２３].其中,r国产

出为Xr,Zrr为r国国内的中间消耗,Yrr为r国国内最终消费,exprs为r国对s区域的出口,Zrs为r国

对s区域的中间投入,Yrs为r国对s区域的最终需求出口,tr为国际运输成本,vdfm、vdpm、vdgm、

vxmd、vst、vipm、vifm 等一系列变量均为 GTAP数据库中的内置变量,最终得到各模拟情境下的

GTAPＧMRIO表,转换过程如图２所示⑤ .

图２　GTAPＧMRIO表的转换示意图

(四)碳关税冲击下的价值链分工变动核算

１．贸易增加值

采用王直等(２０１５)提出的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对 GTAPＧMRIO表进行贸易增加值分解[１０].其

中,s国向r国的出口Esr可以分解为最终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A_FIN)、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中间

出口(DVA _INT)、被进口国使用向第三国出口所吸收的中间出口(DVA _INTrex)、返回并被本国吸收

的国内增加值(RDV)、最终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VA _FIN)、中间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VA _INT)、
来自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DDC)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FDC)等共计８类.

２．GVC地位和 GVC参与度

本文采用 Koopman等(２０１０)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标,测度碳关税引发的价

值链变动[８].GVC地位指数定义如下:

GVC_Positionim＝ln１＋
IVim

Eim

æ

è
ç

ö

ø
÷ ln１＋

FVim

Eim

æ

è
ç

ö

ø
÷ (２７)

式(２７)中,Eim表示i国m 部门的总出口,IVim为该部门被直接贸易伙伴用于生产并出口至第三

方的本国增加值,FVim为其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２４].该指数越大,表明该部门越接近全球价值

链上游,反之则越靠近下游.GVC参与度(GVC_Participation)则是衡量一国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分为前向参与度(GVC_f)与后向参与度(GVC_b),总参与度为二者之和.该值越大,表明该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越高.

GVC_Participationim＝
IVim

Eim
＋
FVim

Eim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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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f＝
IVim

Eim
(２９)

GVC－b＝
FVim

Eim
(３０)

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进一步,参考黄蕙萍等(２０２０),采用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变动,衡量欧盟碳关税对我国

各行业增加值收益的影响[２５].公式如下:

DVAR＝
DVA－INT＋DVA－INTrex＋RDV＋DDC( )

EX
(３１)

综上,本文构建了在欧盟碳关税冲击下的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框架,详见图３.

图３　 GTAPＧGVC核算框架示意图

六、碳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欧盟碳关税不仅将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显著冲击,更将深刻重塑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分工格局.其影响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出口市场结构与份额的调整;在 GVC层面则表现为贸易增加

值分布、GVC参与度、GVC分工地位及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系统性变化.本节首先评估

CBAM 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初步效应,进而聚焦 GVC层面,量化其对双边贸易增加值变动、GVC嵌入

程度、GVC地位指数及DVAR 的结构性影响.
(一)碳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由表２结果可知,首先,碳关税将直接抬高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产品价格,造成中国出口及GDP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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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其次,从居民福利变动来看,随着碳关税深入实施,中国居民福利损失将从情景１(仅覆盖５个行

业)的８７．７７亿美元扩大至情景４的４５４．８６亿美元;若欧美等国组成碳关税同盟(情景５),福利损失

将进一步攀升至１１４４．８５亿美元,为情景１条件下的１３倍.而中国对受征税行业提供１５美元/吨/

CO２e的碳补贴(情景６),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冲击.再次,从出口变动来看,中国对欧盟的出

口降幅由情景１的１．９６％扩大至情景４的６．８１％,呈现显著的贸易抑制效应.同时,随着中国对欧盟

出口成本的上升,中国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增幅由情景１的１．３７％上升至情景４的３．７３％,表明出口

加速向非欧盟市场转移,贸易转移效应明显,与理论预期一致.最后,从贸易条件来看,随着碳关税从

情景１扩展至情景５,中国贸易条件处于持续恶化的过程;而中国对企业实施碳补贴政策(情景６)则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竞争力下降.
　表２ 碳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

宏观经济指标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４ 情景５ 情景６

GDP变动(％)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５８ ０．６８ １．２９ １．１４
居民福利变动(亿美元) ８７．７７ １０３．２６ １７４．２ ４５４．８６ １１４４．８５ ８４１．３１
对欧盟出口变动(％) １．９６ ０．２１ ４．１９ ６．８１ ７．１６ ６．８７
对第三方国家出口(％) １．３７ １．６１ ２．７４ ３．７３ ２．２５ ２．０４
对世界总出口(％)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３７ １．９８ ２．４１ ２．３５
对世界总进口(％) ０．５７ ０．６７ １．０６ ０．７８ １．４５ ０．６７
贸易条件变动(％)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４８ ０．８７ １．２７ １．２４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下表同.

从行业出口来看,如图４所示,碳关税的实施会给中国的钢铁、水泥、化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造成

显著冲击,尤其以交通运输业最为突出.在情景３和情景４下,中国交通运输业对欧盟的出口额均减

少超过１５０亿美元,降幅超过该行业对欧盟出口总量的５０％,贸易抑制效应显著.若发达国家组成

碳关税同盟(情景５和情景６),上述行业遭受的出口损失将进一步放大.从总产出变动来看,各行业

分化明显,中国的其他重工业、轻工业、机电产品、塑料和橡胶制品、炼油及煤制品等行业在所有情景

下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５).

图４　 不同情景下中国各行业对欧盟的出口变动(单位:亿美元)

(二)碳关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１．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变动

从贸易增加值变动来看,欧盟碳关税最终会带来中国和欧盟贸易的“双损”局面.在碳关税实施

的第一阶段(情景１),欧盟贸易增加值损失达７９．０１亿美元,远高于中国的３５．６３亿美元;随着CBAM
覆盖范围扩大至全部进口商品(情景４),欧盟损失将进一步攀升至２３６．７９亿美元,约为同期中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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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情景下中国各行业总产出的变动(单位:％)

的２７倍⑥ .同时,中国向第三方市场的贸易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欧盟的贸易损失.而当

欧美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时(情景５),第三方出口市场的缩减将导致中国贸易增加值损失急剧

扩大至２５７．１１亿美元.如表３所示,从增加值变动结构上看,碳关税对中间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冲

击尤为突出:情景１中,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中间出口增加值(DVA_INT)和经进口国再出口至第三

方的国内增加值(DVA_INTrex)分别减少４２．４７亿美元和２９．２０亿美元;相反,与最终品相关的增加

值(DVA_FIN、FVA_FIN)及中间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VA_INT)则有所上升.这表明碳关税

主要抑制中国中间品增加值获取,同时推动中间品出口向第三方转移,且该效应随着碳关税的实施范

围扩大而愈发显著.若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情景５),中国所有类型增加值均呈现显著下降趋

势.这表明,随着碳关税覆盖国家范围的扩大及第三方出口市场的受限,中国国内增加值将遭受更为

严重的损失.在中国对被征税行业给予１５美元/吨/CO２e的碳补贴情形下(情景６),DVA_INT 与

DVA_INTrex 的损失较情景５明显缓解,体现出一定的政策缓冲效果.
　表３ 不同碳关税情景下中国不同类型贸易增加值的变动(单位:亿美元)

贸易增加值类型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４ 情景５ 情景６

DVA_FIN ３３．９ ４７．７４ ７３．０３ ６４．８８ ２５．０６ １８．０６

DVA_INT ４２．４７ ３１．１３ ２８．０１ ６８．８９ ８４．９７ ６６．３２

DVA_INTrex ２９．２０ ２７．１８ １３．８６ １７．７８ ６９．０９ ５８．９２

RDV ２．９０ ４．２６ １．０８ ３．４８ ２．２８ ３．２４

FVA_FIN ６．９９ ３．２２ ３．８２ ８．１９ １１．１２ １０．６１

FVA_INT １０．３０ ４．４７ ２．８７ ５．７６ ５．９５ ６．２６

DDC ０．２５ ０．１６ ３．３７ ４．７５ １３．２３ ４．０３

FDC １２．５２ ２９．６５ ３７．６５ ３２．１９ ４５．４１ ３９．１８
合计 ３５．６３ ３６．６３ ２．５１ ３８．７６ ２５７．１１ ２０６．６１

从行业层面来看,碳关税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表４可知,碳关税的加征

会给中国的钢铁行业、水泥制造业、铝及其他有色金属行业和化工产品等高碳行业带来较大的负向冲

击⑦ .随着CBAM 覆盖范围逐步扩大至交通运输等更多领域,相关行业增加值损失将持续扩大.在

情景３和情景４下,交通运输业的贸易增加值损失都超过１００亿美元,成为受损最严重的行业.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CBAM 的深入实施(情景１至情景４),中国和欧盟贸易占比最大的机电产品增加值

却逆势上升.原因可能如下:其一,欧盟作为中国机电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中国产品所具备的竞争

优势和比较优势使得其短期内难以被他国替代;其二,为满足欧盟碳排放标准,中国企业也在不断进

行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革新,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其三,碳关税壁垒提高会促使中国具有比较

优势的机电产品加速向第三方国家或地区转移.当欧美等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时(情景５),钢
铁、化工、铝及其他有色金属、塑料和橡胶制品、轻工业及其他重工业等行业的贸易增加值损失规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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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大.中国对被征税行业给予碳补贴(情景６)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行业的贸易增加值损

失,具有明显的政策对冲作用.
　表４ 不同碳关税情景对中国行业层面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单位:亿美元)

行业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４ 情景５ 情景６

钢铁行业 ８３．５２ ８７．７９ ８４．１３ ９１．０１ １０４．５５ ９８．０６

水泥制造业 ６．２１ ７．１３ ６．４４ ６．３４ ３．９１ ２．４５

铝及其他有色金属 ６４．２９ ６６．３ ３．２９ １７．５９ １９．８４ １７．５９

电力行业 ２．６５ ３．１１ ２．９７ ２．８５ ２．１１ ０．７４

炼油及煤制品 １．０２ １．２９ ０．６４ １．２７ ４．０６ ２．６０

塑料和橡胶制品 ６．９６ ８．７ １５．５５ ７．７７ １８．３８ １６．２０

化工产品 ４６．４１ ５７．１ ３６．５５ ４７．６２ ４８．２３ ３４．５６

农业 １．５８ １．８３ ３．４４ ３．７３ ３．３８ ４．４８

采掘业 １．１３ １．３５ ７．６５ ０．４７ ６．３４ ４．７６

机电产品 ７６．３ ７８．７８ ８３．４４ １６０．７７ ８５．８５ ６２．８２

轻工业 ５５．１６ ６１．９３ １２２．８５ ６７．２４ １２．４３ １０．５５

其他重工业 ４．０７ ４．９９ ８．９５ ５．０４ ６．４２ ４．８４

交通运输 １４．９４ １８．０４ １１３．５２ １２４．７６ １２２．６１ ８５．２２

服务业 ６．２９ ７．８９ ６．８９ ５．１２ ２．５２ ３．６６

合计 ３５．６３ ３６．６３ ２．５１ ３８．７６ ２５７．１１ ２０６．６１

２．中国行业层面 GVC参与度的变动

从中国行业层面的 GVC参与度变动来看,碳关税将导致中国多数行业 GVC参与度下降(见图

６).在大多数情景下,钢铁、水泥、电力及交通运输等行业的 GVC参与度下降较为明显.从 GVC的

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对比来看,碳关税对 GVC前向参与度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 GVC后向参与

度,尤其以电力、交通运输、其他重工业等行业最为突出.原因在于:碳关税对全球生产链前端的原材

料和中间品影响范围更大,而中国在上述生产环节价值增值能力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因而更容易

受到冲击.而当欧美等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时(情景５),中国大多数行业的 GVC前向参与和后

向参与都将进一步受到遏制,随着第三方市场的进一步受限以及征税国家范围扩大,中国的钢铁、化
工、机电产品、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行业的 GVC后向参与度也将进一步下降.

图６　 不同碳关税情景下中国GVC参与度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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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行业层面 GVC分工地位的变动

表５报告了不同情景下中国各行业 GVC地位指数的变动率.在 CBAM 的第一阶段,钢铁、水
泥、电力、化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的 GVC地位指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在 CBAM 的第二阶段

(情景２至情景４),当征税范围扩大至所有进口商品时,钢铁、水泥、电力、机电产品和交通运输等行

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受到显著削弱,其中,交通运输业与机电产品的降幅最为突出,其余行业亦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进一步,在欧美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的情形下(情景５),中国所有行业的

GVC地位均明显恶化,其中,交通运输业、钢铁、水泥和化工产品等高碳行业的GVC分工地位下降更为

明显.模拟结果表明,随着碳关税覆盖范围扩大及全球碳成本上升,中国上述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

争力与优势地位将会持续弱化,面临被“边缘化”与“碳锁定”的双重风险.因此,需加快建立国内碳价对

冲机制,加速绿色技术迭代,以抵御欧美发达国家“碳锁定”策略对中国整体增值收益和产业升级构成的

系统性挑战.
　表５ 不同碳关税情景下中国各行业GVC地位的变动率(单位:％)

行业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４ 情景５ 情景６

钢铁行业 ７．１７ ７．３５ ６．９６ ６．９５ ９．８７ ５．４０

水泥制造业 ７．８９ ７．９９ ７．４５ ７．４４ ８．１７ ５．６７

铝及其他有色金属 １．１０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１８ ４．２４ １．９９

电力行业 １．１１ １．３１ １．２５ １．２４ １．３７ ８．３４

炼油及煤制品 ０．８９ ０．７０ ０．４６ ０．５０ ４．０４ ２．１９

塑料和橡胶制品 １．１９ １．１３ ３．５４ ２．４４ ５．０６ ２．６５

化工产品 ３．４７ ０．５２ ３．４１ ３．５０ ５．９０ ３．３６

农业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７６ ０．９９ ０．４５ １．３０

采掘业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４３ ０．３８ ３．２９ １．５０

机电产品 ０．４０ ８．５０ ３５．０６ １７．９７ ４８．４６ ３５．９３

轻工业 １．５０ １．３２ ４．４２ ０．８３ ６．３３ ３．８８

其他重工业 ０．２１ ０．７２ １．２８ １．３９ ４．７７ ３７．３６

交通运输 ２７．４９ ２５．４５ ７０．２９ ６７．１８ ８０．６４ ６１．８８

服务业 ０．５９ ０．４９ １．２６ ０．８６ ３．４５ ０．６４

４．中国行业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变动

由表６模拟结果可知,在碳关税的冲击下,中国不同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动也呈现出较为

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第一,在大多数情景下,随着CBAM 覆盖范围扩大(情景１至情景４),钢铁、水
泥、电力和交通运输等高碳行业的DVAR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表明碳关税的实施会显著

削弱上述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尤其以交通运输行业DVAR降幅最为明显.在发达国家

组成碳关税同盟的情景５下,钢铁、水泥、铝及其他有色金属、化工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 DVAR将进

一步承压,其中,钢铁行业 DVAR 下降幅度为２．９７％,铝及其他有色金属行业 DVAR 下降幅度为

３．０２％.中国采取碳补贴政策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行业 DVAR的下降(情景６).第二,
对于中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轻工业、机电产品等行业而言,其受碳关税的负面冲击较小,部分行业

DVAR甚至有所上升.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对于钢铁、水泥、铝及其他有色金属、化工和交通运输

等高碳行业而言,其产品通常以简单品或高碳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到欧盟,产品直接碳排放强度相对

较高,故而更容易遭受碳关税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轻工业、机电产品等行业而言,其产品的贸易隐

含碳相对较低,且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较大的比较优势,碳关税实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

被抵消,故而碳关税对上述行业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一分化结果充分验证了“碳价→成本→价值链分

工”传导机制的行业差异:碳关税削弱了高碳部门中间品出口的增值获利空间,而对低碳行业、高比较

优势行业的影响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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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不同碳关税情景下中国各行业DVAR的变动率(单位:％)

行业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４ 情景５ 情景６

钢铁行业 ０．９２ ０．６１ ０．５０ ０．５３ ２．９７ ２．８０

水泥制造业 ０．５２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２．４２ １．６４

铝及其他有色金属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２４ ０．２０ ３．０２ ２．８４

电力行业 ２．８１ ３．１８ ３．０５ ３．０５ １．６３ １．５１

炼油及煤制品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３９ ０．４２ ０．２８ ０．２１

塑料和橡胶制品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３９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８

化工产品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９１ ０．９２ ２．０３ １．８９

农业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３４ ０．２７

采掘业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２４ ２．８７ ２．７０

机电产品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８２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４９

轻工业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０１

其他重工业 ３．８３ ３．６９ ２．４６ ３．４３ １．７１ １．５９

交通运输 ０．１２ ０．０３ ４．９１ ４．８３ ８．８５ ８．５０

服务业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１９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碳关税冲击下价值链核算分解框架,评估欧盟碳关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

响.研究发现,碳关税实施会对中国出口产生明显的贸易抑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并给中国宏观经

济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碳关税虽在短期内可以为欧盟生产商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随着关税

覆盖范围扩大,最终带来的是中国和欧盟贸易的“双损”困境,碳关税会降低中国对欧盟出口的贸易增

加值,但也会给欧盟带来较大的贸易增加值损失;在大多数情景下,碳关税会削弱中国钢铁、水泥、电
力和交通运输等高碳行业的 GVC分工地位,导致上述高碳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持续下降,且碳

关税对中国 GVC前向参与度的抑制作用远大于后向参与度;若欧美等发达国家组成碳关税同盟,中
国的贸易损失将急剧放大,而中国实施针对性碳补贴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碳关税的负面影响.据此,
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推动CBAM 互认与差异化豁免机制,降低贸易“双损”风险.鉴于CBAM 将导致中国和欧

盟贸易陷入“双输”困境,且对高碳行业 GVC地位造成显著削弱,中国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加强与欧盟在CBAM 实施细则上的技术性对话.重点推动建立双边互认机制,包括:认可中国

企业在国内碳市场已支付的碳价、对已承担碳成本的企业给予进口抵免资格,以及加快构建与欧盟兼

容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同时,可联合其他受 CBAM 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在 WTO 框架下倡导气候

政策与贸易规则的协调,防止碳壁垒演变为新型绿色保护主义.
第二,着力发展低碳技术,构建绿色价值链.考虑到在大多数情景下,CBAM 会显著降低钢铁、

水泥、电力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其对 GVC前向参与度的抑制作用尤为突出,
亟需通过定向政策工具缓解冲击.可在完善全国碳市场的基础上,对受影响严重的高碳出口企业适

度给予临时性碳补贴或出口退税支持,用于清洁技术改造与能效提升,以有效降低欧盟等发达国家对

中国的“碳锁定”影响,防止产业链外迁或附加值流失.同时,相关行业的企业需适应未来绿色贸易发

展新趋势,通过加大零碳能源技术、深度脱碳技术研发投入,在未来的“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进一步

加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塑造绿色竞争新优势.
第三,防范碳关税联盟扩大化,拓展多元化出口布局.研究发现,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碳关

税同盟,中国的贸易损失将急剧放大.为此,中国应前瞻性地优化出口市场结构,降低对单一市场的

依赖.一方面,要深化与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自贸协定谈判,推动绿色标准互认;另一方面,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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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高碳行业企业依托“一带一路”等平台,向新兴市场转移部分产能或建立本地化绿色供应链,以规避

潜在的多边碳壁垒,增强出口体系韧性.

注释:

①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２０２３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１２６亿吨,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３３．７％.
②限于篇幅,CBAM 证书计价核算方式及欧盟EUA交易拍卖的价格(不包括期权)留存备索.
③产业部门共划分为钢铁行业、水泥制造业、铝及其他有色金属、电力行业、炼油及煤制品、塑料和橡胶制品、化工产品、农业、采

掘业、机电产品、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等１４个产业.其中:钢铁行业包括钢铁和黑色金属;水泥制造业包括水泥及
其他非金属矿产制品;铝及其他有色金属行业包括铝、铜及其他有色金属制品;电力行业包含电力;炼油及煤制品行业包括精炼石油、
焦炭及煤制品;塑料和橡胶制品行业包括塑料和橡胶制品;化工产品行业包括化肥及基础化学品;农业包括谷物、农作物、牛马羊肉等
动物制品;采掘业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品的开采;机电产品包括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机械设备及其他相关产品;轻工业
包括食品加工、烟草、饮料、纺织品、服装及皮革制品等;其他重工业包括医药制品、自来水供应、天然气供应、建筑业等;交通运输业包
括汽车零部件、交通运输设备及其他相关产品;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等商业服务和娱乐服务,具体对应的 GTAP部门
代码留存备索.

④中国目前尚未正式实施碳税,但已建立碳市场机制,目前碳排放配额(CEA)价格呈现波动上升态势.２０２４年 CEA 平均价格
为９１．８元/吨,折合１２．８０美元/吨.

⑤GTAPＧMRIO具体转换说明留存备索.
⑥限于篇幅,欧盟贸易增加值变动数据留存备索.
⑦欧盟CBAM 修正案中划分了铝、水泥、钢铁、化肥、电力、有机化工、塑料、氢和氨等９个高碳行业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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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CarbonTariffsonChina′sSpecializationinGlobalValueChains
TUOCaijin　SUN Hui　ZHANGRuowe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XinjiangUniversity,Urumqi８３００４６,China)

Abstract:Undertheevolvingnexusofclimateandtradepolicies,accuratelyassessingtheimpactof
thecarbontariffsonChina′sspecializationinglobalvaluechain(GVC)isessentialforidentifying
andmitigatingexternalsupplychainrisks．ThispaperconstructsaGVCaccountingframeworkemＧ
beddedwithcarbontariffshockstosystematicallyassesstheimpactoftheEUcarbontariffsonChiＧ
na′sspecializationinglobalvaluechain．TheresultsshowthattheEU′scarbontariffsgeneratesigＧ
nificanttradesuppressionandtradediversioneffects:theyreduceChina′sexportstotheEUwhile
simultaneouslyincreasingexportstothirdＧcountrymarkets．Intermsoftradevalueadded,carbon
tariffsleadtomutuallossesinChinaＧEUtrade．Asthescopeofcarbontariffsexpands,theEU,as
theimportingparty,incursgreaterlossesintradevalueaddedthanChina．CarbontariffsalsosigＧ
nificantlyweakentheGVCrolesofChina′shighＧcarbonsectors,includingsteel,cement,power,
andtransportation,withamuchstrongeradverseimpactonforwardGVCparticipationthanon
backwardparticipation．Moreover,carbontariffslowerthedomesticvalueＧaddedratio(DVAR)of
exportsinthesehighＧcarbonindustries,therebyunderminingtheirprofitabilitywithinglobalvalue
chains,whereaslowＧcarbonsectorsareonlymarginallyaffected．Shoulddevelopedeconomiessuch
astheEUandtheUnitedStatesformacoordinatedcarbontariffalliance,China′stradelosses
wouldintensifysubstantially．However,targeteddomesticcarbonsubsidiescouldpartiallymitigate
theseadverseeffects．ThisstudyprovidesnewempiricalevidenceforaccuratelyassessingtheimＧ
pactsofcarbontariffsandoffersactionablepolicyinsightsforChineseauthoritiesinformulatingefＧ
fectiveresponsestrategies．
Keywords:CarbonTariffs;GlobalValueChains;GTAPＧGVCmodel;InputＧOutpu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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